
• 38 •

第20卷　第3期

2023年　　3月

Vol.20 No.3    

Mar.   2023

中国发明与专利（知识产权情报学学报）

China Invention & Patent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cience)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
分配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玉华1，2  郭红燕1 

(1.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 230031； 2.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合肥 230088)

摘  要：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改革是破解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

纳入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的 1433 家高校、2121 家科研院所为研究对象，梳理总结 2016—2020 年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转化知识产权的收益分配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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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

出：“充分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处置自主权，

推动建立权利义务对等的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机

制。” [1] 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改革是破解国内高校、

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

来，国家陆续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

《科技进步法》等法律；开展了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

建设，推动试点高校在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方面先行先

试 [2] ；启动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试点工作 [3]，在全国范围探索知识产权权益

分配改革经验。本文以纳入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系统”的 1433 家高校、2121 家科研院所为研

究对象，梳理总结 2016-2020 年国内高校、科研院所

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转化知识产权的收益分配

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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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三五”期间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

收益分配现状

1.1 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所得“现金和股权

总收入”情况

现金收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取得的现金收入，主

要是以转让和许可两种方式转化知识产权取得的收入；

股权收入指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份收入，

主要是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知识产权取得的收入；现

金和股权总收入是指现金收入和股权收入的总和。根

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的统计数据，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高校和

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各

类知识产权所得现金和股权总收入分别为 109.8 亿元、

93.3 亿元、128 亿、107.8 亿元、99.6 亿（见图 1），其

中，2018 年达到最高，随后两年有所下降，但基本每

年保持在 100 亿元左右，这是全国 3554 家高校、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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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每年可以进行转化收益分配的总盘子。实事求是

地说，这个总盘子还不够大，平均到每家高校、科研

院所也只有 281 万元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两个科研

项目的经费，这一方面表明了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

权转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说明部分高校、

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转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图 1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转化

知识产权获得的“现金和股权总收入”情况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88 页 )

1.2  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奖励个人”

情况

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奖励个人”是与“留归单

位”相对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将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到高

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后由高校、科研院所对

完成、转化该项知识产权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

励和报酬。“完成、转化该项知识产权做出重要贡献的

人员”既包括知识产权的发明人、设计人，也包括为

该项知识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含项目组负责人、

项目组内兼职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和转化的人员、高校

和科研院所专职和兼职从事知识产权转化和管理的人

员、高校和科研院所自办的转移转化机构的有关贡献

人员等）。

根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的统

计数据，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

式转化各类知识产权所得现金和股权总收入“奖励个

人”部分分别为 48.6 亿元、47.8 亿元、67.4 亿、53.1

亿元、55.9 亿（见图 2），其中，2018 年“奖励个人”

的金额是最高的，达到 67.4 亿元，其余四年每年基本

在 50 亿元左右，这是全国 3554 家高校、科研院所每

年从转化收益中分配给“完成、转化该项知识产权做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的总盘子，平均到每家高校、科

研院所约 140 万元。

图 2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转化

知识产权获得的转化收益“奖励个人”情况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88 页 )

1.3  高校、科研院所转化收益“奖励研发与转化主要

贡献人员”情况

《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若干规定》要求，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出

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0%。“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相对于“完成、转

化该项知识产权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来说，范围窄

很多，主要指该项知识产权的主要发明人、设计人以

及为这项知识产权转化做出主要贡献的人，不含项目

组内兼职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和转化的人员、高校和

科研院所专职和兼职从事知识产权转化和管理的人

员、高校和科研院所自办的转移转化机构的有关贡献

人员等。

根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的统

计数据，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

式转化各类知识产权所得现金和股权总收入“奖励研

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金额分别为 42.7 亿元、43.1

亿元、63.5 亿元、47.6 亿元、52.6 亿（见图 3），总体

呈现增长趋势，其中，2018 年奖励金额达到 63.5 亿元，

为近五年来的最高值。国家政策强调对“研发与转化

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0%，充分

王玉华，郭红燕.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问题与对策研究[J]. 中国发明与专利（知识产权情

报学学报），2023，20（03）：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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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贡献的人员”在转化收益中的最低权益，从近五年

的分配比例数据可以看出，这个比例基本在 50% 左右

徘徊，基本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比例要求，说明知识

产权转化收益奖励个人的比例总体还不高，还有提升

的空间。以安徽省属某科学院为例，该院知识产权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知识产权许可、转让与作价入

股所得收益分配原则为：“55% 奖励给在知识产权创造

与转移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和团队、30% 归知

识产权研制单位、15％归院所有”。据调研，全国类似

将 55% 的比例奖励给在知识产权创造与转移转化中做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的高校、科研院所不在少数。

图 4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转化

知识产权获得的现金和股权收益“奖励个人占奖励总额的比例”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89 页 )

根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的统

计数据，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

式转化各类知识产权所得现金和股权总收入留归单位

占奖励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5.8%、48.7%、47.3%、

50.7%、43.8%（见图 5），可以看出，2016 年和 2019 年，

高校、科研院所转化收益留归单位的比例均超过 50%，

其他三年均低于 50%。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为例，2020 年，该所以“基于硅热电偶

结构的微型热电能量收集器及 MEMS 封装”技术作价

投资上海烨映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评估

作价 3261 万元，该所将 50% 的股份奖励核心技术团队，

其余 50% 的股份（计 1630.5 万元）留归研究所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知识产

权转化收益留归单位的比例既没有规定下限、也没有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问题与对策研究

体现了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原则、充分体现

了对一线实际研发人员、设计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创

新的尊重。

图 3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转化

知识产权获得的转化收益“奖励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情况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88 页 )

2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存在的

问题

2.1  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奖励个人的比例总体还不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五条规定：“发明

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

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中

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他人实施的（或作

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作价投

资）净收入（或形成的股份）中提取不低于 50% 的比

例对完成、转化该项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

励和报酬。根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

的统计数据，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

种方式转化各类知识产权所得现金和股权总收入“奖

励个人占奖励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44.2%、51.3%、

52.7%、49.3%、56.2%（见图 4），其中，2016 年和

2019 年均低于 50%，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的比重要求；2017、2018、2019 三年

略高于 50%，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的比重要求。

法律只规定了单位“奖励个人占奖励总额的比

例”的下限，旨在保护“完成、转化该项成果做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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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上限，高校、科研院所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有

很大的自主权。有的单位将 50% 的比例留归学校和二

级学院，有的将 45% 的比例留归科研单位本级和二级

研究所（中心），还有的高校、科研院所仅将 30% 留

归单位，但从全国来看，知识产权转化收益留归单位

的总体比例仍有下降的空间。

图 5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转化

知识产权获得的现金和股权收益留归单位占奖励总额的比例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90 页 )

2.2  转化收益奖励“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的比

例存在过高的现象

“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相对于“完成、转化

该项知识产权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来说，范围窄很

多，主要指该项知识产权的主要发明人、设计人以及

为这项知识产权转化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要求，

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

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0%。

根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的统

计数据，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

式转化各类知识产权所得收益奖励“研发与转化主要

贡献人员”占奖励个人的比例分别为：88%、90.2%、

94.1%、89.6%、94%（见图 6），可以看出，奖励“研

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占奖励个人的比例近五年呈

上升趋势，五年平均比例超过 90%，远远超过《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要求的不低于 50% 的比例，虽然能够体现高校、科研

院所为促进知识产权转化重奖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

员的决心，但也存在奖励比例过高的现象，对“其他

为研发和转化做出贡献的人员”也相对不公，有可能

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以东北大学为例，2020 年，

该校“智能优化管理与控制决策一体化技术”当年知

识产权许可费达 3003 万元，学校把许可收入的 90%

奖励给成果研发团队，转化收益的 10% 归东北大学所

有。东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从转化方案设计、

尽职调查、商业谈判、科研人员竞业禁止、权益维护

和法律咨询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协助和指导研发

团队围绕重点研究方向开展专利导航、布局专利申请

和加强专利保护 [5]，但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的人员是

否获得相应奖励尚不得知。

图 6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

转化知识产权获得收益奖励“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占奖励个

人的比例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
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89 页 )

2.3  转化收益奖励给“其他人员”的比例过低

这里所指的“其他人员”是相对于“研发与转化

主要贡献人员”而言的，包括为完成某项知识产权做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如项目组长、实验和验证人员、

项目组相关行政服务人员等）、转化某项知识产权做出

重要贡献的人员（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转化

决策咨询人员、转化部门相关人员、转化平台相关人员、

相关中介组织人员等），“其他人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虽然没有关于奖励和报

酬最低比例的要求，但“其他人员”在知识产权研发

和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视，有些“锁在抽屉”里

面的知识产权，就是“其他人员”的独具慧眼或牵线

搭桥而促成转化的，所以，国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其

他人员”的转化收益分配方面应予以充分重视。

王玉华，郭红燕.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问题与对策研究[J]. 中国发明与专利（知识产权情

报学学报），2023，20（03）：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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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

的统计数据，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转让、许可方式获得的现

金收入，“其他人员”在现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分别

为：14.5%、14.8%、14.6%、15.7%、10.6%（见图 7），

总体呈下降趋势，到 2020 年仅占 10.6% 的份额；再从

股权收入分配比例来看，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作价投资方式获

得的股权收入，“其他人员”在股权收入分配中所占比

例分别为：8.1%、5.2%、0.7%、3.2%、1.4%（见图 8），

不仅总体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且比例极低，到 2020

年降到 1% 左右。

其他人员

研发与转化

主要贡献人员

图 7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方式获得的现金

收入在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与其他人员之间的分配比例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92 页 )

其他人员

研发与转化

主要贡献人员

图 8 2016—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作价投资方式获得的股权收

入在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与其他人员之间的分配比例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94 页 )

2.4  相对于获得转化现金奖励的人次，获得转化股权

奖励的人次太少

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是目前知识产权转化的主

要方式，其中转让、许可获得现金收益，作价投资获

得股权收益。根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

统”的统计数据，2019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

许可方式获得现金收入 69 亿元、现金奖励 72252 人

次；高校、科研院所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知识产权获

得股权收入 38.7 亿元、股权奖励 2244 人次（见表 1），

当年现金奖励人次是股权奖励人次的 32 倍。2020 年，

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方式获得现金收入 49.4

亿元、现金奖励 64318 人次；高校、科研院所以作价

投资方式转化知识产权获得股权收入 50.2 亿元、股权

奖励 1558 人次，当年现金奖励人次是股权奖励人次的

41 倍。可以看出，相对于获得转化现金奖励的人次，

获得转化股权奖励的人次太少。

表 1  2019—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
方式转化知识产权现金奖励人次、股权奖励人次对比

年度
转化现金

收入

转化股权

收入

现金奖励

人次

股权奖励

人次

2019 年 69 亿元 38.7 亿元 72252 2244

2020 年 49.4 亿元 50.2 亿元 64318 1558

( 数据来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
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第 90、91、92、93 页 )

3  推进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改革的

建议

3.1  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转化奖励激励政策

知识产权转化收益是否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不仅是转化收益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激发

知识产权转化的重要手段。从目前知识产权转化收益

分配实践来看，还存在一些政策堵点和模糊地带，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的推进。

3.1.1  建议允许专有技术类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奖励科

技人员，适用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

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规定，依法批准设立的非

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根据《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

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 50% 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

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在实际

操作执行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科技成果主要包括

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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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

以及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

成果，不包括技术秘密、设计图、配方等专有技术，

专有技术由于其形态特殊，未获得国家知识产权部门

登记或批准，其许可、转让获得的现金收入在奖励科

技人员个人时，无法享受减按 50% 计入科技人员当

月“工资、薪金所得”缴税的优惠政策。例如，北京

某理工类高校反映技术秘密类专有技术转让、许可和

作价入股等占到整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三成左右；另外，

调研了解到，上海市在 2018—2020 年已经转化的科技

成果中，专有技术数量平均占比 27%，转化金额平均

占比 41%[6]。

3.1.2 建议允许科研人员成立的知识产权转化持股平

台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高校、科研院所以知识产权作价投资方式进行成

果转化，将转化后形成的股份奖励给做出重要贡献的

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可按照《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

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享受递延纳税政策优惠；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转化

企业持股股东较多会带来项目后续融资、决策程序繁

琐等困难。为提高决策效率、减少股东数量多带来的

经营问题，科研人员一般会采用成立一个合伙制持股

平台（即成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方式来统一代持

科研团队的成员股权，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是否能享

受递延纳税优惠尚无明确政策。在调研中大部分单位

反映，在股权激励方面，目前由激励对象组成合伙制

持股平台，无法享受获得激励股权时暂不纳税的优

惠政策。

3.2  进一步改革转化收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分配机制

关于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分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有一条原则

性的要求：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他人实

施的（或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转让、许可

（或作价投资）净收入（或形成的股份）中提取不低

于 50% 的比例对完成、转化该项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

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如前文所述，近五年（2016—

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转化收益奖励个人的比例基

本在 50% 左右，留归单位的比例也基本在 50% 左右，

从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调动研发与转化人员积极性的

角度看，高校、科研院所转化收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

的分配比例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2016—2020 年高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

转化知识产权获得的现金和股权收入奖励个人的比例

逐年上升，至 2020 年已超过 70% ；留归单位的比例逐

年下降，至 2020 年已降至 30% 以下。  

2016—2020 年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

方式转化知识产权获得的现金和股权收入奖励个人的

比例基本在 40% 以下，2019 年仅为 32% ；留归单位

的比例基本在 60% 以上，2019 年甚至接近 70%。可

以发现，科研院所与高校在转化收益分配比例方面形

成了“倒挂”的现象，与高校相比，建议科研院所应

进一步优化转化收益在奖励个人与留归单位之间的比

例，逐步提高奖励个人的比例，逐步降低留归单位的

比例。 

3.3  进一步优化转化收益在研发人员与其他人员之间

的分配比例

如前文所述，从全国来看，高校、科研院所在转

化收益奖励“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方面存在比

例过高的问题。调研中，发现很大一部分高校、科研

院所在本单位出台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中

约定奖励给研发人员的比例高达 70%，有的甚至超过

90%，既存在过度奖励的问题，也存在奖励极端化的

风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制度中明确将科技成果许

可或转让所获得收益的 70%（省外转化）或 80%（省

内转化）分配给技术团队（或发明人）；安徽农业大学

在制度中明确将转化收益的 80% 奖励给完成人；山东

理工大学毕玉遂团队发明了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

授权了 4 项发明专利，2017 年，山东理工大学把该技

术的 4 项专利独家许可给淄博补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许可合同额 5.2 亿元，根据山东理工大学的科技

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学校将 5.2 亿元的 80% 即 4.16 亿

元奖励给毕玉遂科研团队 [7]。

《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

若干规定》要求，在研发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出

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0%。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为刺激转化、追求短期效应，

王玉华，郭红燕.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问题与对策研究[J]. 中国发明与专利（知识产权情

报学学报），2023，20（03）：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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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高奖励给研发人员的比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转化收益奖励给“其他人员”的比例过低，从

全国来看，近年来高校、科研院所现金收入奖励给“其

他人员”的比例只有 10% 左右、股权奖励给“其他人

员”的比例在 2020 年降到 1% 左右。实际上，以高

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中心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其他

人员”在知识产权转化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2019 年

11 月，经过前期多轮谈判，沈阳药科大学与华润三九

医药公司就治疗胃癌的新药 QBH-196 签订专利权转让

合同，合同金额 1 亿元，学校技术转移中心在成果筛

选、推介、对接意向企业、商务谈判、无形资产评估、

合同签订等环节，为该成果的顺利转让提供了全方位

的服务和支撑 [8]。

建议高校、科研院所进一步优化转化收益在研发

人员与其他人员之间的分配比例，对当前存在的对研

发人员过度奖励的问题引起重视，逐步化解奖励极端

化的风险，逐步加大对“其他人员”的奖励力度，充

分尊重研发辅助人员、知识产权专职和兼职转化人员

的贡献，通过加大现金和股权奖励力度来进一步调

动他们的转化积极性，持续推动单位的知识产权转

化工作。

3.4  进一步鼓励知识产权作价投资转化力度、增加股

权奖励的人次

如前所述，2019 年高校、科研院所股权奖励人次

为 2244 人次，仅为当年高校、科研院所现金奖励人次

的 1/32 ；2020 年高校、科研院所股权奖励人次为 1558

人次，仅为当年高校、科研院所现金奖励人次的 1/41。

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是作价投资这种转化方式对

高校、科研院所来说收益变现慢、周期长、风险大。

作价投资成立企业，需要等到企业发展壮大后才有可

能分红，但初创期的企业往往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

即使开始盈利，大股东也会优先选择将利润投入扩大

再生产，因此，高校、科研院所从投资作价企业获取

收益周期太长，许多高校、科研院所更愿意将知识产

权“一卖了之”（注：即许可、转让），立马获得看得

见的现金收益。另外，作价投资的转化方式风险大，

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或破产倒闭，不仅知识产权作价投

资形成的股份成为“账面资产”，科研人员及转化人员

投入的时间、精力、脑力劳动等都将“打水漂”，有的

还有可能因为是作价投资企业的股东而背上债务。由

于上述的原因，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对作价投资日趋

谨慎。以某大型科研院为例，从 2021 年开始，该院要

求下属研究所原则上不再以知识产权作价投资成立企

业，不仅如此，还要求研究所逐步剥离与研究所主要

研究方向无关的已成立企业，某研究所在 2021 年之前

持有 80 余家投资作价企业的股权，根据上级要求，该

研究所需要剥离 40 余家作价投资企业。

虽然转让、许可等方式转化知识产权具有“短、平、

快”的优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目前大多数中小

企业研发人员少、自主研发能力弱，很多不具备直接

承接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的能力，即使“买”过

来也消化吸收不了，而由企业出资、科研院所出知识

产权，双方共同成立企业来转化科技成果就成为一种

较好的选择，这既符合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携带科技成果离岗创业的

政策，也符合现阶段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创业带动

就业的要求，因此，一方面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

的科创型企业，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融资和研发

风险分担机制；另一方面，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进一

步解放思想、树立知识产权长周期回报思维，改革作

价投资尽职调查、投前咨询评议、科学决策、尽职免

责机制，在单位内部持续营造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

氛围，解除有创业意愿的科研人员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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